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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攻读研究生全攻略关于开展2008年度接收外校 推荐免试攻

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《全国普通高等学

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

理办法》，我校今年继续接收外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

究生(以下简称推免生)攻读我校硕士学位研究生，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一、组织领导 (一)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

全校的接收外校推免生工作。 (二)各招生学院的研究生招生

领导小组，负责本学院各专业的接收外校推免生工作。 二、

申请者须具备的条件 (一)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愿为祖国

建设服务，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，身心健康； (二)能在现就

读学校取得推免生资格； (三)学术研究兴趣浓厚，有较强的

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； (四)符合所申请学科

的体检要求。 三、申请者须提交的书面材料 (一)江南大

学2008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； (

二)本专业副教授以上的专家推荐书1份； (三)英语四、六级

证书或成绩单 (四)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(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

，密封后在该信封的封口处加盖公章)； (五)如果有在核心刊

物或会议上发表的高质量学术论文、出版物或取得具有学术

水平的工作成果，请提交复印件或证明信； (六)如果在学期

间从事课外科技活动中有获奖或突出表现，请提交由学校教

务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。 四、接受外校推免生程

序 (一)申请者请先与学院联系，如学院有意接收，在9月26日



前将上述材料寄到江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。10月9日前，

学院通知符合我校推免生条件的考生面试及体检； (二)10

月15日前，各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将面试结果及是否享

受公费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； (三)召开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

小组会议，审议并确定接收外校推免生名单，在研究生部的

网上公示，公示期满，向推荐学校发出接收函； (四)接收的

外校推免生参加网上报名(考试方式选择推荐免试)，并到当

地省市招办报名点确认并缴费、照相； (五)接收的外校推免

生到就读学校领取经省市招办盖章的《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

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》，并在规定日期之前寄达江南大学研

究生招生办公室，否则取消推免生资格。 五、其他事项 (一)

各招生专业接收的推免生(含接收校内推免生)不得超过该专

业2007年录取研究生总数的50%； (二)接收的外校推免生不占

各学院的推免生指标，但占该学院2008年的录取总名额；如

录取为公费，还占该学院的公费指标，具体的比例及是否享

受公费的办法由各学院的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决定并公布，

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备案； (三)接收的外校推免生在入

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或受到处分，取消录取资格。 联系地址

：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1800号 江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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